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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 对于底层工人来说, 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

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 /安全 0、/有效 0而又 /可持

续存在0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

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

的 /自我组织 0与 /遵纪守法 0的策略, 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

动的合法性。最后, 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

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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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2Organizing and Law Ab id ing: W orkers . Collective

Action Strategies to Defend R ights: A Case Study of

Enterprise SNS in Shangha i

Wu Tong Wen Jun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institu tiona l contex,t workersmust weigh econom ic costs

and political r iskswhen fighting for the ir lega l r ights; thus, they have to come up

with some / sa fe0, / effec tive0, and / susta inab le0 protestingmeans. Th is paper

ana lyzes two right2defend ing events by theworkers in a manufac tur ing enterp rise in

Shangha .i The workers. / se lf2organ izing0 and / law abiding0 strategies not on ly

provided them with organ izational protection but also the legitmi acy of action. The

paper conc ludes w ith a d iscussion of th is kind of protest strategies w ith the

background ofmacro2leve l socia l transi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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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人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方

面,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与工人之间的 /庇护 - 依赖 0关系逐步退出历史

舞台;另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企业劳动关系的干预力度,工会组建工作

在党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被纳入到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中, 1工

会组建浪潮在 2006年 /沃尔玛0事件之后达到高峰 (Chan, 2006)。

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依法维权成为劳动者利益表达和纠纷处理

的主要手段,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大幅增加。2但是这种以个体化、分散

化为特征的维权模式是建立在劳动者与雇主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之上

的,劳动者承担了诉讼的风险。虽然集体劳权 3弥补了个体劳权的不

足,但官方动员下的企业工会缺少职工的认同和广泛参与,大量基层工

会实际上处于雇主和管理层的控制之下, 企业集体争议中一般都没有

工会参与或者工会得不到职工的信任 (常凯, 2002)。工人自发成立的

工会虽然在集体抗争中屡有出现,但是这样的组织方式会招致地方政

府的压制,工人抗争反而会陷入更大的困境。

1. / 2006年 3月 1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维稳办 5关于我国沿海地区外资企业中不稳定因

素的情况分析和对策建议 6上对加强外资企业 (含港澳台企业 )工会建设,健全劳资关系协调

机制,确保企业和社会稳定做了重要批示。 3月 1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 5关于学习贯彻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外资企业稳定问题重要批示精神的通知 6。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对贯彻落

实胡锦涛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和全总通知作了批示。0参见 /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领导

批示精神加强外资企业工会建设的通知 0, 上海市总工会网站, http: M www. spcsc. sh. cn /

renda/node5902 /n ode5911 /node6581 /userob ject1a i1191442. h tm ,l 2006年 4月。

2. 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1987年至 1994年的 8年间共受理案件 81 917件;而 1995年

至 2002年的 8年间,共受理案件达 800 458件 (范战江, 2003)。 2008年,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

案 28万余件,比 2007年增长 93. 9% , 2009年上半年受理近 17万件,同比增长 30. 0% (刘岚,

2009)。

3. 集体劳权包括团结权、罢工权、代表权、协商权四方面的重要权利。在中国,罢工权没有得

到法律的认可,主要是以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形式的代表权和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主要形式的

协商权与团结权。虽然相关劳动法律规定,在没有工会的企业内,企业可以召开职工大会,职

工也可以自发或者邀请上级工会代表进行集体协商,但从实践来看,除非企业内生产经营发

生重大变化,一般情况下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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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既有研究中,研究者们对底层的抗争可以大致分为 /个体主义0

视角与 /集体主义 0视角。

/集体无行动 0与 /无集体行动0是秉持 /个体主义 0视角的学者在

研究中国工人劳动政治中所提出的两种观点。 /集体无行动 0是 20世

纪 90年代初国企改革过程中工人日常劳动政治的主要形式 ( Lee,

1998)。工人的不满与集体抗争被尚存的国企保障与外在的经济补偿

所弱化。面对系统性的经济体制转变,工人只能用偷懒、怠工、旷工、兼

职、磨洋工等方式来适度调整企业内部紧张的劳资关系。随着改革的

深化, 企业内管理层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在生产过程中对工人形成

控制, 工人潜在的集体行动因国家压制、内部分化以及各种经济手段的

作用而削弱 ( Lee, 1999)。

/无集体行动 0是改制企业内工人的另一种个体行动选择。相比

较 /日常反抗 0的 /集体无行动0, 工人的行动回应方式主要是服从、消

极退出、个人倾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支持构成了工人选择集体

不行动的关键性因素,因此非组织的公开的集体行动成为工人政治的

主要内容 (刘爱玉, 2003)。

以社会运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集体主义 0视角在底层抗争中占

据主流的地位,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到 /理0与 /法 0两个方面。

面对 20世纪 90年代的制度变迁,国企工人的个体反抗虽然显得

无力而软弱,但也组织起一定数量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国企工人的集

体抗争既不同于非公有制企业中工人的抵抗,也不同于被排挤出体制

的下岗工人的抗争。这一类集体行动是将抗争行动寄予 /道德经济0

之中, 工人的抵抗与对公平的诉求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利、规范密切

相连的 ( Chen, 2003)。

随着中国各项法制和政策的不断完善, 基层工人的抵抗策略逐

渐向以法律为手段的抗争转变。不过,由于工人之间存在着观念、身

份的隔阂以及历史沿革, /法 0与 /理 0被工人们糅合、掺杂并相互作

用,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下产生出不同的抗争效果:合理的、

合法的、温和的、暴力的、主动的、被动的;工人的抗争在中国法制化背

景下开始出现可持续、制度化的倾向,而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对工人法律

行动的不同态度为工人抗争打开了行动的空间 (吴清军, 2007, 2008;

Yu, 2004;于建嵘,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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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个体主义研究更倾向于结构分析的方法并重视制度

对集体行动的压制。工人集体抗争的潜能被体制消解、分散, 最后只

能以个体行动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这并不代表工人们对改革合法性

的认同,他们要么是找到了替代性资源, 要么会采取 /日常的抵抗 0

表达不满。而集体主义的视角更多采用的是事件过程的分析方法,

研究者更加关注事件本身以及背后的意义,同时他们坚信集体运动

对社会建设所能够产生的积极、深远的影响是 /日常的抵抗 0所不能

比拟的 (沈原, 2008 )。虽然这两种视角存在一定的分歧, 但他们之

间的争论并非无法弥合。两者并不是研究上的对立, 只是问题意识

和方法上的不同。

不过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工人采取个体或者集体的抗争方式都

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限制了他们的行动空间和预期的结果。对

于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

与政治风险,因此 /安全 0 (合法性 )、/有效 0 (集体的压力、时间、精力 )

而又 /可持续存在 0 (反对的压力持续存在、劳动合同延续、收入稳定可

预期 )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本文

的核心问题就是,在这种逻辑下,工人的抗争何以可能, 何以可为?

本文并不打算用户籍制度来区隔 /城市工人 - 农民工 0不同的抗

争方式与抗争策略, 而是试图以 /依法治国 0制度建设为背景, 讨论一

种可能的以及可为的自下而上的 /正式权利的非正式运作 0。孙立平、

郭于华 ( 2000)在对华北农村的地方干部与村民关系研究中归纳出一

种自上而下的 /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 0的策略, 地方干部 /软硬兼施 0地

运用正式权力在征粮过程中 /情 0/理 0俱得。实际上,这种非正式的手

法并不局限于地方官员,基层民众也可以运用这种策略来争取合法的

利益。在本文中体现为迫于生存压力的工人们如何在国家制定的法律

和规定框架之下,但又并不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而是采取一种有集体

效应的合法抗争手段来督促地方政府为他们维权。这是在中国现阶段

个体行动效率低下而集体行动风险巨大背景下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

题。上海某制造型企业职工因劳资矛盾而展开的两次集体行动为我们

提供了这样一个长时段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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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NS公司中的两次依法维权行动

(一 ) 从合法抗议到工会建立 ) ) ) SNS企业内第一次劳资

矛盾 ( 2003年 )

  SNS公司 1是台湾地区某金属网有限公司于 1994年在上海某区城

郊结合部设立的全资分公司, 公司共有职工 200余人, 其中 80%以上

为车间操作工,公司主要生产各种工业金属过滤网,产品出口海外。凭

借着劳动力成本低廉、当地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级差地租的优势, 上海

SNS公司成为其总公司 (总部设于台北 )主要的利润贡献者。

根据以往对外资企业的研究发现, 韩企、台企内管理严厉,以家长

制的管理方式而闻名。在这些企业内劳动者不但要忍受长时间工作的

劳累, 而且随时都会受到包括罚款、体罚在内的各种处罚 ( Lee, 2002a;

Chan& W ang, 2004 /2005)。

1. SNS企业是笔者在上海 P区 T镇工会进行调研时与工会干部访谈过程中发现的。虽然 P

区的辖区内升级为上访、示威的集体劳资矛盾偶有发生,但是让笔者感兴趣的是发生在 2003

年 5月 SNS企业内的一次工人集体抗议被组织得井然有序,更为难得的是,其中的工人积极

分子在纠纷之后安然无事,并与 T镇工会干部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以及定期的信息沟通。于是

笔者在 2006年 8月对 SNS企业内就 2003年劳资纠纷进行了第一次调查, 对公司内 5名工

人、企业工会主席、1位中方经理进行了访谈。 2007年当笔者回到 T镇,了解到 SNS企业内在

2007年年初又发生了一次集体劳资纠纷,于是就于 2007年 11月对企业内 3名员工、企业工

会主席、1位企业工会干部、1名 P区总工会下属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

2. 2002年度上海市企业职工月最低标准为 535元,这样 SNS企业内职工最低工资实际上只

上涨了 5元。

在 SNS企业, 工人们也有着类似的经历, 尽管这家设在上海的台

资分公司给台湾总公司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但管理方并没有给予职

工相应的经济待遇。公司规定了各种不利于职工的处罚条例, 如上班

打瞌睡、交头接耳要罚款,出现次品要赔偿等等;公司规定新员工第一

个月工资必须作为保证金不予发放, 直到员工与公司中止劳动合同。

引发第一次纠纷的起因是, 2003年 7月份上海市将最低工资标准

调整到 570元后, 公司并没有严格执行,相反以各种借口将这一标准降

低到 540元。2对工资的不满只是这次纠纷的起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职

工逐步积累的对企业长期不合理的管理方式不满的一次爆发。

职工们意识到想要讨回欠薪,如果以个人名义与经理协商,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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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风险的。SNS企业车间内的工人工作同质性强, 具有很高的可替

代性。若以个人名义协商不但会遭到管理方的拒绝, 还可能会以各种

借口被辞退, 因此以集体的名义会是比较妥当的方式。于是 3名职工

代表被一线职工推举出来, 通过代表与经理联系,希望对方给个说法,

但协商的要求仍然被经理强硬地拒绝了。工人代表小丁曾经了解过

5工会法 6,对有关工会组建条款仍然记忆犹新。在协商未果后, 小丁

征求了工人们的意见,给当地镇工会写了一封申请组建工会的信, 说明

了纠纷情况,并附上工人们的签名。与此同时,在几位工人代表的领导

下,工人们在 2003年 8月份发动为期三天的停工抗议行动, 并向管理

方提出讨回欠薪并按照上海市规定执行企业内最低工资标准。联名申

请书立刻得到上级工会的响应,他们派出工作人员到该企业了解情况,

协调劳资矛盾,宣传5工会法 6和 5劳动法 6, 要求职工以法律程序解决

矛盾, 以此平息职工愤怒的情绪,尽快恢复生产。工会组建工作之后随

即展开。最初, T镇工会干部想要推选工业园区工会主席兼任该企业工

会主席, 1但职工们显然不相信他。因为事态发展之初, 也曾有职工向园

区工会主席反映企业的纠纷,园区工会主席明显袒护企业方,并对反映

的问题不置可否。考虑到工人们的不满,上级工会干部同意由企业职工

根据各部门人数比例自行推选出候选人,由镇工会干部进行监督, 保证

选举的公正性,并在企业内进行直选。兼顾企业人数比例和各部门代表

性,行政人员与仓库各推选一名候选人,车间推选出两名候选人。经过

全企业职工投票,最终车间代表小丁赢得 2 / 3以上的选票, 当选工会

主席, 另一名车间工人与仓库保管员当选为工会委员,而企业行政方一

无所得。工会主席选举完成后,在镇工会的要求下,企业按照法律规定

如数偿付了拖欠的工资。至此, SNS企业职工获得了第一次胜利。

1. 在这里政府工会行政隶属系统关系依次为:上海市总工会 ) 区一级总工会 ) 街道、镇一级

总工会 ) 社区、村委、工业园区工会委员会。

(二 ) 要求偿还加班工资 ) ) ) SNS企业内第二次劳资矛盾

( 2007年 )
  2003年申讨拖欠工资并成立企业工会的成功打击了台资经理无

视企业职工基本权利、专断跋扈的管理方式,为之后职工在企业内进行

利益诉求打通了一条道路。同时,作为退伍军人的小丁也以他坚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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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与丰富的劳动法律知识努力与经理建立起沟通、协商的渠道, 从而

赢得了大多数职工的信任。尽管工会缺少活动经费, 1但在小丁的带

领下工会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根据 5工会法 6相关规定为自己争

取到每月 3天的带薪工会工作日, 2并且被允许单独使用一间办公室。

不过 2003年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职工们斗争的结束。 2007年春, 由

于职工与企业经理在加班工资计算方法上的争议引发了另一场纠纷。

1. 按照 5工会法 6第 42条 : /工会经费的来源: (一 )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二 )建立工会组

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 2%向工会拨缴的经费 , , 0实际上,

原本应当由当地税务部门返还给企业工会的 60% 的经费被公司侵占, 而加入工会的职工大

多收入在千元左右,即使是 5210元的工会会费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负担,于是 SNS的工会就

在无任何经费的情况下运作。

2. 按照 5工会法 6第 40条 : /基层工会委员会召开会议或者组织职工活动,应当在生产或者

工作时间以外进行,需要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的,应当事先征得企业、事业单位的同意。基

层工会的非专职委员占用生产或者工作时间参加会议或者从事工会工作,每月不超过三个工

作日,其工资照发,其他待遇不受影响。0

SNS几名职工在参加完一次镇工会组织的普法培训后, 兴奋地发

现企业内的加班工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根据上海市劳动保障局

2003年 1月 17日制定的 5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6 (以下简称 5办

法 6 )第 14条规定, /加班加点的日工资计算:按本办法第九条原则确

定的计算基数,除以每月平均制度工作天数 20. 92天;小时工资的计

算:日工资除以 8小时0。也就是说,法定工作日小时加班工资 =月基

本工资 A20. 92平均工作天数 A8小时 @150% ,而 SNS公司内将公式

内第二项的平均工作天数算作 30天。如果月基本工资为 1 000元的

话,那职工在法定工作日每加班一小时就少挣约 3. 7元。即使企业严

格遵守 5劳动法6,每日加班时间不超过 3小时, 每月不超过 36小时的

话,职工每月也将损失约 133元, 一年为 1 596元。从 5办法6实施到企

业违法行为发现已经过去 4年多的时间, SNS企业内不少员工已经在

公司内工作了 5年以上,这还不算企业法定工作日的超时加班以及节

假日加班的加班费差额,因此公司在计算加班工资上的问题引起了工

人们强烈的不满。

问题很快反映到了企业工会,工会主席小丁召开了临时的一线职

工会议,大部分职工并不指望企业会把前几年拖欠的加班工资归还给

他们, 只是希望企业以后能够照章办事就可以了。之后小丁按照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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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代表职工向经理提出企业内违法行为的存在,并要求管理层立

即改正错误的加班工资计算方法。当时临近春节, 台湾经理表示年后

给予答复,不过他在假期后回到公司拒绝了工会的要求。于是小丁又

找到了镇工会,在政府工会的压力下,经理勉强同意修正加班工资的计

算方法。出乎职工们意料的是,随着加班工资的增长,企业内职工的福

利也发生了调整:企业为职工安排的宿舍费由每人每月 50元上涨为

100元;中班 4元的加班补贴被取消, 晚班 6元的加班补贴缩减为 3

元;食堂中餐的水果消失了;周末加班每人一份的方便面也不再供应。

这样的变动使得职工加班费调整后的收入实际上还不如调整前。公司

福利是企业内部协商和公司长期经营过程中劳资双方相互磨合的结

果,相关劳动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很难说什么福利是合理的,什

么是不合理的。因此, 这种 /无法可依 0的请求得不到上级工会的支

持,镇工会除了再次督促公司经理理解职工的想法,其他也无能为力。

面对企业方的强势和政府工会的软弱, SNS企业工会的主席和委

员们开始另找对策。在一天下班后他们组织工会会员在车间内又召开

了一次职工会议,工会主席小丁向大家说清楚目前工会代表职工协商

的情况,并提议进行一次投票来确定工会下一步行动。结果, 80%以上

的会员支持工会为职工讨回之前几年企业拖欠的加班费。

之后,小丁和委员们来到企业隶属管辖的 P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 并出示了公司拖欠加班工资的相关证据。

几天后, 劳动监察大队到该企业核实情况, 但监察人员的态度并不积

极,随便翻阅了一下企业的考勤卡和职工工资账目后,没有给出明确的

解释就离开了。职工们追讨加班工资的愿望再一次落空。面对费时费

力的劳动仲裁以及之后可能会更加复杂的司法程序, 工会代表们数次

到区工会反映情况。作为集体纠纷, SNS公司内的侵权情况受到区工

会一定程度的重视,区工会领导要求下属法律援助中心妥善解决这个

问题, 并要求以书面形式报告处理结果。在法律援助中心的督促和联

系下, 区劳动监察大队重新对企业进行了加班工资的检查,最终确认企

业确实存在违法情况。在双方协调下,职工依照相关规定获得了补偿。

三、工人的集体行动策略 ) ) )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

从这两次集体劳资纠纷中可以看到, 工人们是能争取在法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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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自我保护,实现 /风险的最小化 0 (折晓叶, 2008 )。他们能在实践

中利用规则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自我组织起来。

在诉求的过程中,他们选择采用 /非对抗性0、/非政治0手段。一

方面利用集体事件的效果对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遵守

法纪、/不越界0, 但又不诉诸法律程序, 而是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 运

用政府的行政资源来解决劳资冲突。

(一 ) 工人自我组织的形成
由于执政党只承认唯一的工人组织 /中华全国总工会0的合法地位,

再加上社团的严格控制和单位体制的分割管理 (冯仕政, 2006),因此尽

管集体行动不断, 但仍然表现为自发抗争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

动。不过,这并不代表工人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进行自我组织。在不多

的关于工人自我组织的文章中, 主要集中在职代会和企业工会两个方

面。虽然职代会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缓解产生于工人内部的社会压力并

阻止其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起到重要作用 (张静, 2001),但其起

到的始终是辅助性功能,工人在生产管理中一直处于配角地位。而到了

市场经济时期它被赋予了新的职能,甚至在特定环境下能够获得超乎其

法定权力的职能 (朱晓阳, 2005)。企业工会在保护职工利益方面的作

用在近几年开始逐渐被提及, 研究者从企业工会的选举 (黄岩, 2008 ;

韦黎兵, 2008)、企业工会的能动性 (佟新, 2005)出发, 探讨工人或企业

工会干部如何通过或由外而内、或由内而外、或由上而下的工会建立方

式,将工会变为集体行动的组织资源并为工人们争取经济利益。本文

也将对 SNS企业中的工人团结、工人精英以及作为组织资源的企业工

会进行研究,并探讨工人的自我组织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出现。

1. 工人的利益被剥夺是工人自我组织的起源

( 2003年 )对公司做法不满的不是一两个人了,新员工进

入企业第一个月工资就被扣下来作为押金,如果我们在合同期

不满就离开,押金就要没收。 ( 2007年 11月与工人 Y的访谈 )

公司里面有的规定一点道理也不讲,加班睡觉如果被发现

就要罚款。 ( 2003年停工抗议之前 )有个工人连续加班三天,

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机器上睡了一会, 结果被经

理发现了罚了一百块钱。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没有一百呢!

几天白做。 ( 2006年 8月与工人M的访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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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不符合 /道理0的强制性规定压力下,工人们的消极抵抗开

始出现。

我那个时候上班反正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以前一个小时

可以做 10件产品的,我就做 9件。我就不相信, 公司没有我

们这些工人,它能够赚钱。 ( 2007年 11月与工人 Y的访谈 )

有好几个老员工都不想在公司里面做了, 我了解下来,可

能有五六个,七八个吧 , , 公司里面新来的员工要两三个月

才能掌握技术,公司的产量还是要靠那些老员工。如果老员

工一走,那生产量肯定要大幅下降,所以他们如果走的话,对

公司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 2006年 8月与 SNS公司工会主席

小丁的访谈 )

工人们在对企业管理方式不满的初期具有以 /弱者的武器 0

(weapons of the weak)进行抗争的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

计划, 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

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郭于

华, 2002)。/弱者的武器0只能是劳动者的初级抵抗, 但弱者共同的经

历在他们内心形成了集体的不满。

2. 同乡关系促使工人自我组织的形成

SNS企业中有很多工人都有着同乡关系, 有的人甚至还是亲戚或者

多年的朋友,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介绍的方式进入这个企业工作的。

这个企业在这儿已经有十几年了,很多工人特别是老职

工都来自于一个地方, 他们都是由亲戚朋友带到 SNS公司

的。 ( 2006年 8月与工人 L的访谈 )

在 SNS中,大部分工人居住在同一个环境中,大家共同的生活经

历也增强了相互之间的感情。

大部分工人每天一起吃住, 在这个厂里面有不少是我的

老乡,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

么难处都会想到我, 找我帮忙, 我也很乐意给他们出点力。

( 2006年 8月与 SNS公司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

既往的研究表明,同乡关系在集体行动和工人团结中起到重要的

内部联系作用 ( Lee, 2002b ;裴宜理, 2001)。/从原籍 (根据性别 )招募

工人从事同类工作的习惯, 能够在不同的移民群体中培养强烈的团结

#130#

社会 # 2010# 5



精神, 这种团结涉及面广, 足以解释上海工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发起集体

行动0 (裴宜理, 2001: 29)。笔者通过对 SNS公司调查有类似的发现,

这种发端于同乡关系并在共同的工作场域与生活场域中逐步凝结成的

团结意识在集体劳动争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工人精英在自我组织的过程中起到启发和引导的作用

工会主席小丁在 SNS职工中一直有比较高的威信。他平时爱学

习、看书、读报。第一次劳资纠纷中要求成立工会, 就是因为他平时比

较关注 5劳动报6上的报道,在了解到 5工会法 6鼓励工人组织工会, 他

主动写信给镇工会要求成立企业工会。在纠纷处理之后,他也更加用

心地学习劳动法等相关知识,自己购买了不少法律书籍,甚至还报名参

加华东政法大学的培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法律。

他带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 经常不顾个人利益得失代表职

工反映问题与不满。他作为工会主席经常会为职工向企业争取合法权

益。企业管理方对他也颇有微词, 想方设法找他的茬, 对他进行报复。

2006年 7月有职工匿名在企业宣传栏贴大字报, 公开侮辱他, 并质疑

他的为人和能力。这对小丁产生了不小的伤害。事后,我向他了解个

人的感受。他告诉我:

我也想通了,他们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让我泄气。

企业里面工会主席确实没有什么权力,我有时候做的工作就是吃

力不讨好。不过现在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算了,我也不放在心

上了。 ( 2006年 8月与 SNS公司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

另外,他在组织职工方面也有相当的技巧。他从来不擅作主张, 歪曲

职工的意愿。每次代表职工和企业经理进行协商之前,他都要召开职工会

议,了解职工们的意见和想法,在形成多数意见后,他才会代表大家行动。

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懂得如何合理利用政府的资源,促使有关部门

加快对纠纷的处理。在第一次向镇工会要求指导组建企业工会的信件

中,他要求众多职工签上姓名, 以此证明他们组建的决心以及事态的严

重。在第二次集体纠纷中,他也是几次三番找镇工会,眼看着镇工会出

面解决无望后,他又找到区工会。在镇工会负责人眼中, 他是一个 /刺

头 0,总是给镇工会制造这样或那样的麻烦。尽管如此,小丁在遇到职

工困难时总是不厌其烦找到镇工会,因为他相信, 如果企业有麻烦,镇工

会肯定不会放任不管的,否则万一事态扩大,他们自己脸面上也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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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人的自我组织通过民主程序而得到巩固

2007年的劳动纠纷中,工人们寻求正义的法律行动在工会主席组

织的投票后变得强劲有力。工人们内心的不满通过公开、民主的集体

决议而升华为集体团结。

自从 2003年 SNS工会成立以来, 小丁以及工会委员很小心地运

用着手中的权力。

那时候 (工人们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的职工提出一定要

拿回拖欠的加班工资,有的人说, /算了,只要经理以后按规定发

放就行了0。我自己也不能代表职工擅作主张,我们工会还是要

听大家的意见。 ( 2007年 11月与 SNS公司工会委员W的访谈 )

基层工会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职工不站在我们这里,

那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做,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反映

职工的意愿, 我们传达这个意愿也是要用合法的途径。

( 2007年 11月与 SNS公司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

工会主席小丁在这里所说的合法途径是指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他

组织职工召开的临时会议。在 2007年拖欠加班工时事件中,小丁几次

组织这样的会议对 /是否讨回拖欠的加班费0、/如何讨回 0进行集体表

决,根据工人们的集体决议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因此虽然他经常是单

枪匹马与资方协商,但是他的提议合理合法,让他在协商过程中有了底

气,一旦协商失败他也能获得大多数职工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 这可

以避免少数职工的不满和企业的暗中挑拨。

工人通过自我组织实现了个体在集体中的自我保护, 他们在争取

合法权益中既可以对企业管理层形成一定的压力, 也可以让地方政府

对他们遭受的不合法对待予以重视并施以援手, 通过行政的力量加快

事件的处理。相比较分散个体的体制内或者体制外的抗争, 这种方式

更有效果。

由于集体行动在中国缺乏制度化手段进行规范, 虽然工人出于经

济原因而进行的抗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地方官员的同情和理解, 但是以

群体性的方式进行抵抗始终是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另一方面, 国

家与地方政府缺乏有效机制评价社会矛盾的性质、发展方向,而行动者

与政府官员也缺乏渠道进行相互沟通,造成信息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

可以以稳定的名义宽容工人的集体行动,也可以以稳定的名义压制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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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领导都会使行动的边界扩展或

者收缩。行动者既要通过信息搜集以及地方性知识的积累把握边界可

伸展的尺度,又要在行动中采取最稳妥的办法避免集体行动的风险。

(二 ) 工人集体行动合法性和安全性来源:遵纪守法
SNS公司工人的抗争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因为工人精英、自我组

织帮助工人形成有效的团结合力抵抗来自外界的不公并施加集体的压

力,而且也是工人们遵守法律和地方规则的结果。在这里, /法纪0既

有制度性因素也有非制度性因素。前者是指国家与地方颁布的法律规

范和政策规定,后者是指地方政府的治理原则、治理逻辑, 即地方政府

对集体行动的容忍度。

工人们既是将法律条款作为行动资源和框架, 也是在运用治理规

则扩展自己的行动空间,并有意避开触犯边界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遵守法律规定与地方治理规则在工人们的行动中交互显现。

1. 主动接受上级管理

2003年第一次劳动纠纷中, 在当地政府工会和劳动部门介入之

前, SNS企业职工就选举出代表与经理就拖欠工资问题进行协商。当

协商失败后,以小丁为首的职工代表组织职工停工抗议并向镇工会请

求指导成立企业工会。

(为何你们在要求镇工会帮助你们成立工会的同时还组

织职工停工抗议? )

停工抗议并不是我们斗争的最终目的。最初我们试图与

经理协商,但他并不愿意接受我们提出的合法要求。这并不是

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公司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

出门在外也都是想保住饭碗多挣点钱,以前我们也不知道有这

个法那个法保护职工,所以大多也都是忍气吞声。如果企业内

成立工会,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渠道和公司协商沟通, 否则这次

有矛盾停工抗议,下次还是这样,工人们的权利也会受到损失。

有了工会,我们就能够有一个组织渠道反映问题, 如果确实是

涉及大多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协调后得不到解决的话,我们

再想其他途径。 ( 2006年 8月与 SNS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

可以看到,职工法律意识的提高增强了他们自我维权的能力, 但在

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缺乏必要的行政干预会大大提高维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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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行政干预的条件是主动进入 /行政体制 0内接受上级的管理和

领导。尽管 SNS工会组织起抗争活动对资方形成有效的压力, 然而就

像李静君 ( 2002b)在她的研究中指出的, /当 (工人的 )抗争可能发生冲

突,那么有组织的抗争就会被 (工人 )自主纳入到更加费时、安全的行

政体制内。只有国家进行压制并对工人产生真实、迫切的危险时, 工人

们才会将他们对法律效力的信念诉诸最切实际的行动中 0。然而一旦

被纳入到 /体制0之内,工人的行动就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而变得缺少

斗争性。工人领袖必须在行政资源与集体行动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为什么在 2007年加班工资纠纷中没有采取与 2003年

一样的停工抗议呢? )

工会已经建立,现在工会就应该根据法律与雇主进行协

商。当职工与老板之间没有一个沟通的桥梁时, 我们只能采

取这种 (停工 )方式来反抗, 因为个人是很难讨回被拖欠的工

资的。但我们也不能总是用这种办法对付老板。一方面,工

会在企业内能够代表工人了,另一方面罢工在中国也得不到

法律的支持。 ( 2007年 11月与 SNS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

1. 5工会法 6第 27条: 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

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 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工作秩序。

尽管 2001年 5工会法6对企业罢工问题避而不谈,但该法第 27条

还是默许了 /停工 0、/怠工0两种情况。1不过通过对该条款的解读,我

们可以发现,停工和怠工只能是职工自发形成的,工会在其中应该起到

的是缓和、调解而不是动员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内已经成立工会

并运转,工会发动的罢工可能得不到上级工会的保护。

2. 在合法的框架下形成集体的压力

小丁等 SNS工会领导人在平时与镇工会的接触中也慢慢认识到

贸然进行公开集体抗争的风险。虽然第一次寻求劳动监察的努力遭到

失败, 但在各种行政手段没有穷尽之前, 他们不会轻易地再发动一场罢

工或示威,因为这会破坏他们与地方政府形成的良好关系并对其以后的

工作产生影响。另外,他们也不会轻易地选择法律诉讼,对于工人来说

走法律途径,他们是 /耗不起的0。因此他们先派出工人代表向 P区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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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申诉,然后案件被转到区工会法律援助中心进行处理。

镇工会当时对这个事情显得无能为力, 因为劳动监察大

队也没有查到什么有力的证据,而他们 (镇工会 )又没有什么

权力让企业恢复原来的福利。 (镇 )工会干部让我们去劳动

仲裁,我们也曾经考虑过申请劳动仲裁啊,但至少要等上 3个

月甚至半年才能有个结果, 我们从外地来打工的人哪有那么

多时间和精力啊! 就算我们赢了仲裁,他如果再上诉到法院,

我们又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在此期间, 老板可以用任

何借口解雇我们。劳动监察应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 只要企

业内违法行为得到确认,企业就要依法改正并赔偿我们工人。

( 2007年 11月与 SNS工会委员 Z的访谈 )

我写了一份材料让工人们签上名,和 Z他们几个人到了总

工会。他们那里的人还挺热情的, 领导也挺重视, 专门打了电

话给法律援助中心,让我们去那儿 , , 那里一位老师接待了我

们,在了解情况以后,她也觉得公司的做法是违法劳动法的, 于

是她当场就给劳动监察大队打了电话,和他们说了一下我们的

情况,并请他们重新再去检查 , , 那里电话一打, 果然监察大

队的人就又来了,他们从公司找到证据,开出处理意见书,让经

理限时处理。 ( 2007年 11月与 SNS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

1. 按照 P区 2008年的标准,如果当事人月收入低于 800元,并且是上海户籍,就可以在劳动

纠纷案件中获得工会派出律师免费代理,代理费用由司法局支付。

隶属于 P区工会的法律援助中心既可以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政

策宣传,在劳资纠纷中为他们提出适合的解决方案,并在必要的时候委

派律师代表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出席劳动仲裁或出庭; 1而且它还是一

个劳资矛盾危机处理中心,起到信息传递、分拣、上达的重要作用, 工作

人员根据经验来判断劳资矛盾的轻重缓急, 并寻找对策。在法律援助

中心, 集体劳资纠纷、上级批示的申诉以及重复来访的案例被优先处

理,因为这些事件对地方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处理这

些事件时,工作人员不仅更加谨慎,而且还要向上级领导定期汇报处理

情况, 防止意外发生。作为政府部门下的一个分支机构,区工会以及法

律援助中心与当地劳动部门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 虽然上级工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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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工人们提供增权,但可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执法监察,保证工

人的权利在法律框架内得到保护 (Chan& W ang, 2004; 2005)。政府工

会以这种方式代表工人开展的法律动员比工资协商、职代会在保护职

工劳动权利上更为有效 (Chen, 2004)。工人精英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

机会, 在法律的框架下以集体劳资纠纷的名义引起区总工会的高度重

视,从而动用其行政资源处理整个纠纷。

3. 工人集体行动的指向及其政治机会结构

在 2003年和 2007年两起类似的劳资纠纷中, 工人集体行动的指

向以及政治机会结构 ( polit ical opportun ity structure)对集体行动的达成

有着重要的影响。

集体行动的目标指向存在一个从中央党政 ) 地方党政 ) 非政治主

体 ) 国际主体的连续统,分布着集体行动的不同目标。行动的指向越

是靠近右边,则越有可能获得权力机构的正面回应,集体行动就越可能

达成。一旦社会集体行动的怨恨指向是非政治主体或者政治等级中的

下端, 国家权力机构就有可能扮演一个第三方的角色,做出比较正面的

回应。实际上, 公民也需要国家权力来介入、调停、裁断并提供正义

(汪居扬, 2005;刘能, 2004)。而权力机构的不同回应形式, 会对集体

行动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效果,从而导致集体行动的消解或者激化。

在这里,权力机构的回应形式, 即政治机会结构,是解释中国城市

地区集体行动之所以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量, 它是测量 /一个政

体对集体行动是否采取镇压手段0的一个指标 ( Tarrow, 1983,转引自刘

能, 2004),或者界定为 /精英阶层对抗议活动的容忍程度0 ( Jenkins and

Perrow, 1977, 转引自刘能, 2004)。刘能认为中国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

处于单向度的结构。也就是说,没有法律的认可,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

合法的集体行动。如果行动者采取集体行动,那领导者以及参与者就

有遭到镇压或者被法律制裁的可能 (刘能, 2004)。对于国家来说, 如

果缺乏体制内消解集体行动对合法性的挑战,就需要在合法制度以外

形成其他准制度化的方式。虽然信访制度从 1949年以来成为合法制

度以外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渠道, 但是由于这一制度

的诸多缺陷,已经跟不上市场经济环境以及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诉求

(于建嵘, 2005)。在现有制度供给不足, 特别是集体行动制度化利益

表达渠道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提出构建 /和谐社会0的要求, 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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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底层抗争压制的尺度,成为目前缓解社会矛盾的另一种重要机制。

因此,在工人维权的过程中, 是否善于把握有利的政治机会,来减

少集体行动的政治风险,是维权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组织停工也就是为了对经理施加一定的压力,让他能

够尊重我们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引起上级工会的

关注,积极保护我们的利益。说实话,停工抗议也是有很大风

险的,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边, 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

, , 我们也有工人提出要去区政府门口闹, 当时事情不是没有

转机,如果闹大了,对我们 (企业 )工会, 对职工也没有什么好

处。于是我想到了到区总工会去试一试,我相信上级工会是能

够代表我们的。 ( 2007年 11月与 SNS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

工会主席相信上级工会是能够代表工人的, 是因为首先他们的行

动是非政治性的,工人们并没有政治利益的诉求,他们挑战的对象并不

是地方政府或者地方官员,而是企业雇主以及管理人员。

其次他们的诉求是合法的。他们的要求是在法律框架内,只不过是请

求政府部门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执法,减少他们不必要的损失。这既是国

家制度建设对民众的要求,也是民众在运用法律时对国家的期望。

1. 在笔者观察的 J服装厂集体纠纷的案例中也发生过集体堵厂门以及聚集在政府机构门前

的行动,但工人的行动始终是非暴力的,而且越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领袖越是有权威,

行动就越理性。

第三,他们的行动是克制的。在 SNS案例中,工人代表们在寻求

政府帮助时,既没有大张旗鼓地游街、堵厂门、破坏机器,也没有带一大

批人到政府机构上访静坐,表示对地方政府或者某个官员的不满, 更没

有暴力性的过激行为。1工人们的行为始终都是比较克制和冷静的,并

没有把事情闹大。

实际上,工人通过把事情闹大,通过罢工、示威,甚至于到市一级政府

去上访不是不能解决问题,但在整个事件中,工人精英追求的是一种可持

续发展的抗争,在这样的行动框架下,企业工会的安全性得到保障,纠纷中

的劳动者也不会因此丢掉工作。我们在对企业劳资纠纷的研究中发现,很

多情况下工人用集体抗争赢得了合法权益,但是由于工人精英对地方政府

稳定的 /威胁0,反而将自己暴露在更加不利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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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第二次纠纷后, SNS公司的台方经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被

台湾总部调离,新上任的另一位台方经理在了解事件的全过程后反而

对企业工会的意见特别重视,不但调整了员工的福利,而且还推出更加

合理的工资制度,这不得不说是企业内职工策略的成功。

四、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 SNS企业工人依法维权集体抗争的研究, 我们可以将底层

抗争置于宏观社会变迁之中, 并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此过程

中关系的变化引入到这一分析框架中来。本文所描述的集体行动策略

是一种 /合法的集体抗争0,这既不同于 /依法抗争0, 也不同于 /以法抗

争 0,而是一种运用国家正式制度和规则,依照地方政府的治理逻辑,

将政治风险最小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抗争方式。

折晓叶 ( 2008)在研究中国发达地区农村非农化、城市化、私有化

过程中农民的抗争时,使用了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0这一概念。她认

为农民在捍卫他们公正底线的抗争中使用了一种既非 /日常反抗0,又

非公开集体行动的反抗方式。这样做的目的可以 /绕开正面冲突, 在

政策和法规的缝隙中去寻找支持 , ,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参与的举

动,在合作组织的框架庇护下更容易取得成功,它避开了公开反抗的风

险和对公正结果遥遥无期的等待,又保持了集体诉求所能形成的张力

和压力,取得了更为有效、更为实际的结果 0。

SNS企业工人在争取合法权益的抗争中也运用了类似的方式。所

不同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有着天然的道义,因此农村的抗争往往呈现

出理大于法的特征, 并通过合作组织的合法框架将 /非正式规则进行

正式运作0。

21世纪初,随着公有制企业改革基本完成,国企工人抗争所依托的政

治伦理开始逐渐消逝,而直接以法律规定的权利为诉求目标的抗争成为主

要的内容,这也是国家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化框架得到基本认同的结果。

同时,工人的法律意识也开始觉醒, 更多的工人投身到依法维权的法律实

践中来。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主要表现为工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占。

在 SNS企业工人的抗争中,企业拖欠工人的合法工资,工人具有法律认可

的当然权利得到补偿。然而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政绩需要又使地方政府

以 GDP指标为重,从而更多地考虑企业资方的利益,并在法律执行、法律监

#138#

社会 # 2010# 5



督以及矛盾调解处理中表现得前后不一、左右摇摆。

持续不断且逐级上升的底层抗争引发了中央的担忧。 20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政府逐步形成了 /稳定压倒一切 0的思维定式。 /维持社

会秩序 0的要求为工人有序抗争提供了可为的条件。在保持社会稳定

的大旗下,各级政府为了减少基层社会的冲突,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到冲

突之中,以缓解社会矛盾。政府各部门逐步建立各种利益表达机构,根

据社会矛盾的轻重缓急来甄选、辨别, 并对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事件,特

别是集体性事件予以优先处理,调动相关部门行政资源协作解决, 力图

将冲突消除在萌芽之中。中央倡导在非公有制企业内进行工会组建工

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为工人的自我组织提供了可能性,这

也是在本案例中企业工人们自发地向上级工会提出组建工会要求并得

到积极回应的原因。不过,在利益诉求过程中,集体行动需要掌握一定

的分寸,要想达到诉求的目的就必须掌握一套 /踩线不越线 0的策略,

既不能胡闹一气,又要对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压力 (应星, 2002: 37)。

合法的集体抗争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条件, 既可以使地方政府认识到事

件的严重性并加以重视, 又不会将事件 /问题化 0, 而且行动者避免了

诉诸法律所要经历的繁琐而又难以预期的程序, 这是一种在中国制度

环境下较优的抗争策略。

因此, SNS企业的个案产生于以治理为目的的国家政权建设和以

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背景下, 两者的

冲撞增加了国家政权建设的复杂性,底层的抗争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合

法性空间。这也意味着地方政府在面对越来越多公开的抵抗时开始调

整自己的治理, 将民众的基本利益放到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框架中。

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组织和精英在把底层的不满与无序抗争引向准制

度化、有序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合法

空间, 以自发的社会组织为纽带将社会维权运动引向健康的发展方向,

并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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